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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意见（试行）

各系部、处室：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理论教学水

平和实践教学能力，根据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国发[2019]4 号）、《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

估方案》（教高[2008]5 号）、《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等文

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双师型教师资格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师

德考核和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2.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一年及以上，承担两门及以上课

程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和兼课教师；

3.具有教师资格、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具备扎实

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教学能力，独立承担实践教学指导

工作，教学效果良好。

（二）具备专项条件之一：

1.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参加与学院开设专业相

关的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取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颁发的技师(或相当于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取得

经学院认定的社会评价组织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取得教

师系列以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2.取得与学院开设专业相关的注册类职业资格，或行业

特许的专业技能考评员及以上资格。

3.近五年指导学生参加国家或省（行业主管部门）举办

的职业技能等大赛，获得国家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省部级二

等奖及以上奖项。

4.近五年教师参加国家或省（部）级职业技能大赛，获

国家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5.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过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已被企

事业单位使用，效果良好（提供原始研究材料、技术鉴定证

书、企业采用成果的时间和效果的证明材料）。

6.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学院立项的实践教学设施建

设或提升技术水平设计安装工作，使用效果好（提供项目立

项书和结项书）。

7.近三年获得政府、行业公认的各类技师、能工巧匠等

荣誉称号。

8.获得其它技能证书或受到上级表彰等情况，由学院研

究确定。

二、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一）各系部应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制定本部门

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注重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和技能结构。

（二）各系部应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创造条件，组织教师

参加各类职业技能鉴定、注册资格、技能考评员等职业资格



考试，并取得相应证书；鼓励教师主持（或主要参与）各类

应用技术研究等科研项目，以及指导学生参加各类职业技能

大赛等。

（三）充分利用学院现有资源，依托校企合作基地、企

业合作冠名班等项目，遴选一批深度合作的企业作为承担教

师技能培养基地，分期分批选派双师型教师到相关企业或行

业机构进行挂职锻炼，真正实现教师与企业的“零距离”接

触，不断提高教师的实践实训水平。

（四）根据专业建设需要，选派双师型教师参加各类专

业技能培训，加强业务培训与交流；聘请行业（企业）专家

或技术人员到学院定期为双师型教师进行系统的专业技能

培训；同时充分发挥学院已有双师型教师资源，发挥其“传、

帮、带”作用，通过业务交流、技术开发等方式，带动一批

教师参与教学实践工作，提高技能素质。

三、双师型教师的认定程序

（一）双师型教师每年认定一次，凡符合双师型教师资

格条件的，向各系部提出申请，并填写《双师型教师资格认

定申请表》，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二）各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审核

意见，相关材料送交组织人事处；

（三）组织人事处会同教务处进行材料审查，双师型教

师认定情况报院长办公会进行研究确定后进行公布。

四、双师型教师的管理

（一）建立双师型教师业务档案，优先选派双师型教师

参加各类学术交流与培训学习。

（二）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双师型教师给予



一定加分。在选拔教学名师、技能名师等各类评先评优，同

等条件下，双师型教师予以优先考虑。

附件: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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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
所在部门：

姓 名 性 别 任教课程

学 历 学 位 职 称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院校及所学专业

个人工作

经历

申报条件

部 门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

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

处审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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